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博山区建设“无证明城市”工作
联席会议制度
[bookmark: _GoBack]
为确保我区建设“无证明城市”工作顺利实施，根据《博山区建设“无证明城市”实施方案（试行）》要求，经区政府研究同意，确定建立建设“无证明城市”工作联席会议制度。
一、主要职能
（一）统筹、协调、指导全区“无证明城市”建设工作；
（二）研究处理“无证明城市”建设过程中的重大问题，牵
头落实《博山区建设“无证明城市”实施方案》中的各项工作任 务；
（三）负责《证明事项免提交清单》汇总、审核、发布等动 态调整工作；
（四）负责“无证明城市”建设情况监督检查工作；
（五）其他需要联席会议研究的重大事项。
二、联席会议成员
总召集人：苏  凯  区委常委，副区长
召 集 人：孙荣斌  区政府办公室主任
李淑贵  区司法局局长

刘宣庆  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局长
成    员：杨  华  区电政信息中心主任
李  欣  区发展和改革局党组成员
齐宝成  区司法局副局长
贾  琮  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党组成员 
联席会议下设办公室，设在区行政审批服务局，刘宣庆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，负责联席会议日常工作。同时，从区政府办公室、区司法局、区行政审批服务局、区大数据局等部门抽调专人，成立博山区建设“无证明城市”工作专班，具体指导和开展证明事项全面梳理、清理审核论证、清单发布、系统开发等推进“无证明城市”建设相关工作。
三、联席会议工作规则
（一）联席会议根据工作需要随时召开，原则上每半年召开一次例会，由总召集人或召集人召集，各成员单位分管负责同志参加，无特殊情况不得缺席。会议视议题需要通知有关单位人员列席。
（二）联席会议议题由总召集人或召集人提出，并确定召开时间及形式，也可由成员单位提出，报总召集人或召集人同意后列入议题。
（三）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各确定一名联络员，联络员因工作变动需要调整的，由所在单位报联席会议办公室备案。
（四）联席会议召开前，召开联络员会议，研究讨论联席会议议题及其他有关事项。联席会议上，各成员单位要针对议题充分发表意见，形成决议，对暂时无法达成共识的，由联席会议办公室负责提请区政府研究。
（五）联席会议以会议纪要形式明确议定事项，印发各成员 单位。各成员单位要认真落实联席会议的工作部署和决定事项，并按要求向联席会议办公室报送工作情况。
（六）各成员单位之间要互通信息，相互配合，相互支持，形成合力，充分发挥联席会议的作用。
博山区建设“无证明城市”工作联席会议，作为区直部门间议事协调机构。




